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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公安條例》  
(第 245 章 )  

禁區 (深圳灣公路大橋香港段及后海灣幹線部分路段 )令  

引言  
 
1 . 在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官

指令根據《公安條例》第 36 條作出《禁區(深圳灣公路大橋香港段及后

海灣幹線部分路段)令》(載於附件)。有關命令旨在把通往深圳灣口岸港

方口岸區的深圳灣公路大橋 (大橋 )香港段和附近的相關本地道路 (后海灣

幹線部分路段 )，劃作為禁區。  
 
理據  
 
2 . 深圳灣口岸內將會設立港方口岸區，並涵蓋大橋深圳段。港方口

岸區是根據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 (港方口岸區條例 )宣布設立。當深

圳灣口岸啟用時，港方口岸區亦會生效。港方口岸區的範圍包括香港新

管制站 (即深圳灣管制站 )所在的香港查驗區和大橋深圳段。根據港方口岸

區條例第 4 條，港方口岸區將會為《公安條例》第 2 ( 1 )條下所界定的禁

區。  
 
3 . 大橋香港段位於港方口岸區之外，但卻是大橋的一部分，把港方

口岸區與香港境內連接起來。為有效管理新管制站，包括維護公共秩序

及公共安全，大橋香港段及后海灣幹線部分路段，應如大橋深圳段般，

列為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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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大橋並非為行人使用而設。而且后海灣幹線部分路段和大橋香港

段的沿路並無轉彎點，因此，乘車人士從香港一方進入后海灣幹線部分

路段後便不能折回，直至抵達位於港方口岸區的深圳灣管制站為止。除

非嚴格管制進入大橋香港段的入口，否則一旦有人乘車誤入大橋，便會

不必要地擾亂深圳灣管制站可能已經相當繁忙的交通。這可影響真正的

旅客順利使用深圳灣管制站，並有可能對該區的使用者造成混亂和引起

衝突；嚴重的話，甚至會引致深圳灣管制站的公共秩序的問題。  
 
5 . 此外，根據警方的經驗，管制站通常是某些非法活動 (例如扒竊、

非法入境及走私 )的黑點。如不實施建議的禁區安排，港方口岸區很容易

成為罪犯從事非法活動的地點。鑑於深圳灣管制站會有大量旅客使用 (啟
用初期的預計每日雙程旅客流量將達 30  800 人次 )，加上港方口岸區涵

蓋的面積極廣 ( 4 1 5  6 5 4 平方米 )，這均會對執法工作造成問題。如須調配

太多的執法資源去處理由並非真正的過境設施使用者所帶來的治安問

題，過境效率亦會受到影響。因此，港方口岸區既為禁區，大橋香港段

及后海灣幹線部分路段亦應同樣列為禁區以限制進入，因而可以更有效

地管制深圳灣管制站，確保該區的安全。  
 
6 . 目前，香港所有陸路邊境管制站均位於邊境禁區（為根據《公安

條例》指定的禁區）內。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公布的邊境禁區範圍檢討的

其中一項建議，是將陸路邊境管制站保留於邊境禁區內，以維持管制站

的安全和有效運作。這項考慮因素同樣適用於港方口岸區及直接通往該

口岸區的大橋香港段。  
 
7 . 擬設立的禁區範圍的平面界線包括大橋香港段和后海灣幹線部分

路段的左右最外兩側邊緣線，詳見夾附於命令 (附件 )的地圖。而垂直界線

方面，有關地方的上垂直界線，就大橋香港段而言，乃標高香港主水平

基準以上 165 米；至於后海灣幹線部分路段，則為標高香港主水平基準

以上 60 米。有關地區的下垂直界線，就大橋香港段而言，乃大橋箱樑底

邊緣線的平行線；而就后海灣幹線部分路段而言，則為路面以下 4  米。

擬設的禁區包括專為過境用途而建的新設施，並無居民。由於該用地不

曾用作任何用途，因此，設立禁區不會在這方面有不良影響。  
 
8 . 我們建議有關限制應在保安局局長指定的日期生效；有關日期將

會為港方口岸區啟用當日 (亦是港方口岸區禁區生效之日 )。鑑於管制站的

性質，禁區限制應 24 小時有效。  
 
9 . 在設立該禁區後，警務處處長將會根據《公安條例》第 3 7 ( 2 )
條，向有需要進入禁區的人士發出許可證，准許他們進入或離開禁區。

此外，警務處處長已根據《公安條例》第 38A 條發出一般性許可，准許

經由港方口岸區的新管制站進入或離開香港的人士，以及駕駛陸路車輛

及指定公共交通工具 (即市區及新界的士、行駛指明路的專利巴士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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駛專服務的公共小巴 )以運載該等人士的司機，在不抵觸指明的條件情

況下出入命令中所宣布的禁區，以及港方口岸區的禁區。  
 
其他方案  
 
10 . 鑑於需要確保港方口岸區作為禁區的完整性，以及維護公共秩序

及公共安全，因此並無其他方案。  
 
命令  
 
11 . 有關命令旨在根據《公安條例》第 36 條設立範圍及時限如上文

第 7 和 8 段所述的禁區。  
 
立法程序時間表   
 
12 . 立法程序時間表將會如下－  

 刊登憲報  二零零七年五月四日  

 提交立法會  二零零七年五月九日  

 生效日期  保安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

有關日期將會為港方口岸區啟用當日  

 
建議的影響  
 
與《基本法》的關係和對人權的影響  
 
13 . 引用《公安條例》第 36 條設立禁區，會限制自由遷徙往來的權

利，因為任何人如沒有所需的准許，在命令生效後，全日 24 小時均不得

進出禁區。然而，基於上文第 2 至 9 段所列出的理據，我們信納現行建

議，是為達至維護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的目的所需要的，亦與需要相

稱。  
 
14 . 基於上述理由，律政司確認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

的條文。  
 
對財政和公務員的影響  
 
15 . 除了與港方口岸區條例相關的影響外，有關安排不會對財政和公

務員有額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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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經濟的影響  
 
16 . 擬設的禁區是使港方口岸區暢順運作的整套措施中重要的一環。

建議有助預防乘車人士誤進大橋因而對深圳灣管制站的交通造成不必要

的擾亂，故應對經濟有所裨益。此外，建議亦有助維持深圳灣管制站的

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對有效管理新管制站尤為重要。  
 
其他影響  
 
17 . 建議對可持續發展並無影響。  
 
18 . 命令不會影響《公安條例》的現有約束力。  
 
公眾諮詢  
 
19 . 在二零零七年三月七日，當局已向立法會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委

員會簡介與港方口岸區有關並準備於港方口岸區開始運作之前擬制定的

附屬法例，其中包括此命令。  
 
宣傳安排  
 
20 . 我們會於二零零七年五月四日發出新聞稿。我們亦會安排發言人

答覆傳媒查詢。  
 
查詢  
 
21 . 有關這份參考資料摘要的查詢，請致電 2810  2686，與保安局助

理秘書長張敏宜女士聯絡。  
 

 

保安局  
二零零七年五月四日  

 

  



《禁區(深圳灣公路大橋香港段及后海灣幹線部分路段)令》 

 

(由行政長官在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後根據《公安條例》  
(第 245 章)第 36(1)條作出 )  

 

1. 生效日期 

 

本命令自保安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2. 禁區的宣布 

 

現宣布列於附表第 1 部的界線所包圍的地區(“有關地區”)為禁區。

 

 

 附表 [第 2

 

禁區  

第 1 部  

禁區的界線  

1 .  平面界線 

有關地區的平面界線為 — 

 

(a )   在第 2 部所列地圖上如此稱述並以黑色點劃標明的深

灣公路大橋香港段的左右最外兩側邊緣線；及  

(b )   在第 2 部所列地圖上如此稱述並塗上灰色標明的后海

幹線部分路段的左右最外兩側邊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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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垂直界線 

(1) 有關地區的上垂直界線 — 

 

(a )   就第 1 (a )條提述的深圳灣公路大橋香港段而言，為標

高香港主水平基準以上 165 米；及  

(b )   就第 1 (b )條提述的后海灣幹線部分路段而言，為標高

香港主水平基準以上 60 米。  

(2) 有關地區的下垂直界線 — 

 

(a )   就第 1 (a )條提述的深圳灣公路大橋香港段而言，為橋

箱樑底邊緣線的平行線；及  

(b )   就第 1 (b )條提述的后海灣幹線部分路段而言，為路面

以下 4 米。  

第 2 部  

禁區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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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長官 

 

2007 年    月    日 

 

 

註釋 

 

本命令旨在根據《公安條例》(第 245 章)宣布深圳灣公路大橋香港段及

后海灣幹線部分路段為禁區。 

 

 

 

  


